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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梵大學碩(博)士畢業資格初審表 

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

畢業學分審查：（適用           學年度課程） 

項     目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合計 

畢業最低學分數    

已修學分數    

抵免學分數    

本學期修習學分數    

尚缺學分數    

 

□ 以教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七條入學 

應修讀基礎學術能力課程學分數 _____ 

已通過基礎學術能力課程學分數 _____ *此學分不列入最低應修畢業學分 

學生畢業意願： 

□延緩畢業 

    原因：□未能於   年  月前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申請畢業 

      學生簽章：_______________ 

系所複核結果： 

□學分數不足（尚缺必修     學分，選修     學分） 

  □已達畢業學分數，符合畢業資格 

系所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指導教授（或導師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 

 
備註： 1.經系所複核已達畢業學分數者，請學生務必勾選畢業意願，若本學期延緩畢業者，請勾註原因。 

2.申請延緩畢業者，若於學期結束前因故改申請畢業，需重新提出畢業初審申請。 


